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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F_A3_E8_B4_A7_E7_c27_32691.htm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出

口货物原产地工作的管理，促进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

本规则。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证明书（以

下简称原产地证）是证明有关出口货物原产地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证明文件 第三条 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对全国出

口货物原产地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负责协调本行政区域的出口

货物原产地工作。 第四条 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设在地方

的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及其分会

以及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指定的其他机构，按照国家

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的规定签发原产地证。 第五条 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享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企业，从

事“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

易”业务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向本规则第

四条规定的签发机构申请领取原产地证。 第六条 符合下列标

准之一的出口货物，其原产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全

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或者制造的产品，包括： １．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和大陆架提取的矿产品； ２．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收获或者采集的植物及其产品； ３．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繁殖和饲养的动物及其产品； ４．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境内狩猎或者捕捞获得的产品； ５．由中华人民共

和国船只或者其他工具从海洋获得的海产品和其他产品及其

加工制成的产品； 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制造、加工过



程中回收的废物和废料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的其他

废旧物品； 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完全用上述产品以及

其他非进口原料加工制成的产品。 （二）部分或者全部使用

进口原料、零部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主要的及最

后的制造、加工工序，使其外形、性质、形态或者用途产生

实质性改变的产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按照以制造、加

工工序为主，辅以构成比例的原则，由国家对外经济贸易主

管部门商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调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